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陈建成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严剑民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汤海燕

公司负责人陈建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剑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汤海燕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２

，

８１６

，

３０７

，

３２２．３３ ３

，

１８０

，

３５７

，

５１９．５３ －１１．４５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

，

４１７

，

７１６

，

８９０．６６ １

，

５００

，

３３２

，

７４９．８３ －５．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９６ ２．０７ －５．３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１

，

２１１

，

２８７．６２ ３５．０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３ ３１．５８

报告期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

７－９

月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

，

６１７

，

２１０．４２ ５９

，

４８６

，

４１９．１６ －２７．９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６ ０．０８２ －２７．２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７ ０．０８４ －２９．１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６ ０．０８２ －２７．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８２ ４．１８

减少

０．２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８６ ４．２７

减少

０．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

，

３４９．９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５０

，

９００．００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５９７

，

９８０．１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９８

，

１３１．８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３

，

２２８．６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７３．３５

合计

－１

，

２８２

，

９６３．９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８

，

５７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４

，

１０４

，

３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王建乔

５３

，

１１０

，

０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９

，

７７５

，

５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

，

８０８

，

９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张超强

３

，

６７９

，

０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３

，

３７６

，

４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２６４

，

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８５５

，

８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４２０

，

５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７８３

，

１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资产负债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２８７

，

０４１

，

１６２．８７ ６６９

，

２１８

，

５４６．８６ －５７．１１％

主要系支付清远

、

青岛两公司少数股

东股权转让款和归还到期借款

应收账款

４２

，

２２６

，

５３４．００ ４

，

７３２

，

２０１．００ ７９２．３２％

主要系银行办理与按揭下放时间差

预付帐款

５７

，

３２３

，

８００．６７ １２５

，

４５０

，

５４４．３２ －５４．３１％

主要系结算预付投资款

应收股利

６

，

４０３

，

７７０．８６ －１００．００％

收回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７７

，

７９２

，

１２２．１５ １１１

，

６１３

，

３９９．４３ －３０．３０％

收回代付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龙信投资的首次出资款由预付帐款

转入和对歌斐鸿乾首次出资款

投资性房地产

４

，

１２４

，

９２３．００ １１

，

５７１

，

８０５．００ －６４．３５％

经营租赁到期转入存货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８

，

８１４

，

１５４．８９ １３

，

５４４

，

２１５．３１ －３４．９２％

主要系子公司盈利

，

调整本期可抵扣

亏损额

短期借款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还到期借款

应付账款

１４２

，

０９６

，

８１９．６７ ２１３

，

１１２

，

３８６．３７ －３３．３２％

主要系结算工程款

预收款项

７５

，

５３５

，

１９６．９３ １８９

，

０３８

，

７２７．６７ －６０．０４％

结转收入

应付利息

１

，

２１６

，

０５６．１１ －１００．００％

支付借款利息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６５％

归还到期借款

长期借款

７２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１２％

新增借款

资本公积

７５

，

５６８

，

５２９．８６ ２１７

，

６７０

，

８０８．１９ －６５．２８％

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

收购价与

收购日净资产所享有份额的差

，

冲减

资本公积

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１５

，

２４８

，

４４２．７２ ２２

，

２９４

，

７９６．１９ －３１．６１％

主要系广告费支出减少

财务费用

８

，

７７９

，

８０１．６９ １

，

４９４

，

３８９．３３ ４８７．５２％

主要系利息支出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４

，

４４０

，

６０６．１８ １１

，

５５４

，

５７６．６６ －６１．５７％

商誉摊销比去年同期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５９７

，

９８０．１３ －１００．００％

本期投资性房地产租赁到期转入存

货

净利润

５８

，

９０５

，

８１５．０５ １００

，

１６５

，

９７７．２７ －４１．１９％

主要系本期收入减少及毛利率下降

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９１

，

２１１

，

２８７．６２ －１４０

，

４２８

，

１１０．９７ ３５．０５％

主要系支付税费

、

工程款比去年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３２９

，

１１２

，

５０４．１２ －３

，

１８９

，

４４０．１１ －１０２１８．８２％

主要系购买清远

、

青岛两家公司少数

股权和及对龙信投资

、

基金公司投资

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５１

，

８３７

，

３４６．６６ ２０５

，

２４７

，

０６５．３９ －７４．７４％

归还到期借款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参股昆山歌斐鸿乾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参股昆山歌斐鸿乾股权投资中（有限合伙），资金来源为本

公司自有资金，本公司为该合伙企业的非基石有限合伙人。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同意

分别出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认缴绍兴歌斐鸿卧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和绍兴歌斐鸿龙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的财产份额。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出让武汉卧龙墨水湖置业有限公司

少数股权的议案》，公司以

５０００

万元将公司持有墨水湖置业

２０％

的股权出让给绍兴歌斐鸿卧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公司以

５０００

万元将公司持有墨水湖置业

２０％

的股权出让给绍兴歌斐鸿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股权出让后，公司仍持有墨水湖置业

６０％

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

司控股子公司墨水湖置业向绍兴歌斐鸿卧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绍兴歌斐鸿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各借款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同意为上述借款的本金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

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天香南园由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向上虞市海纳新农村置业有限公司开具履

约保函

２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６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累计质押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２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７８％

。

７

、截至报告期，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开增发的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清远市五洲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募集资金专户归还向公司委托借款的募集资金

２５２

，

３２５

，

０２０．５３

元；上虞

市卧龙天香华庭置业有限公司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募集资金专户归还向公司委托借款的募集资金

５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卧龙置业承诺：

＂

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经营与卧龙地产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的业务；亦不

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卧龙地产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企业；保证不利用股东地位损

害卧龙地产及其它股东的正当权益。 保证本公司全资拥有或拥有

５０％

股权以上子公司（卧龙地产及其下属

子公司除外）亦遵守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促使相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建成先生承诺：

＂

保证现在和将来不经营与卧龙地产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的业务；

亦不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卧龙地产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企业；保证不利用股东地

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它股东的正当权益。 保证本人实际控制的公司（卧龙地产及其下属子公司除外）亦遵

守上述承诺，本人将促使相对控股的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均已履行上述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浙江证监

局浙证监上市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８

号《关于转发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章程修改内容如

下：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为

：

（

一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

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利润分配政

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最近三年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百分之三十

；（

二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

现金分红

，

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

式分配股利

；（

三

）

年度公司盈利但董

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

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

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

途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

见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

回报

，

并遵守下列规定

：

（

一

）

利润分配形式和期间间隔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

、

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

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二

）

现金分

红的条件和最低比例

：

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

，

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

利

，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三

）

发放股票股利的具

体条件

：

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

，

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

每次发放股票股利时

，

每

１０

股股票分配的股票股利不少于

１

股

；（

四

）

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

和机制

：

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

，

董事会应制定利润分配预案

，

并将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当年盈利但董事会未制定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公司应当

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并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

的用途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五

）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

公

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

、

投资规划

、

长期发展的需要

，

或者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

发生较大变化

，

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

董事会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拟定利润分

配调整政策

，

并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

见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有关利润分配

政策调整的议案经监事会

、

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批准

。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成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傅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刘华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８

，

４９６

，

２０２

，

８９０．６９ ６

，

７６２

，

９９４

，

４３４．９７ ２５．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

元

）

２

，

４８８

，

４４２

，

８２０．９８ ２

，

４６４

，

１３２

，

７２４．５５ ０．９９％

股本

（

股

）

４５１

，

５０３

，

１０６．００ ４５１

，

５０３

，

１０６．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５６ １．５４ ０．９９％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７３７

，

３０２

，

９９２．４８ １３６．７６％ １

，

２９６

，

９８５

，

１４２．１２ －１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８７

，

０５９

，

９３４．８１ １２１．８２％ １８４

，

１０７

，

１６１．３３ －４０．４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 －－ －４７７

，

８４１

，

３９１．４２ ６１．８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３ ６１．８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１９１．１１％ ０．１２ －４８．２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１９１．１１％ ０．１２ －４８．２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５６％ １．７４％ ７．３６％ －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５４％ １．７２％ ７．３７％ －８．１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

元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０１３

，

４２５．９６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４９１

，

５４７．４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００

，

６２４．７０

合计

－３２１

，

２５３．８３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９

，

９１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牡丹江锦绣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

，

５８１

，

３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５８１

，

３５２

徐伍豪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牡丹江石油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牡丹江合力投资有限公司

７

，

６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６８０

，

０００

北京中欧联合国际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

７

，

６２０

，

５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６２０

，

５５９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７７０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７７０

，

７００

黄辉

２

，

５１３

，

２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１３

，

２４５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金

２３

号资金信托合同

１

，

７６３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６３

，

５０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恒盈

１

期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３２８

，

８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２８

，

８４７

股东情况的说明 未知

。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８３１

，

４５３

，

６４４．７５ ５４０

，

６６７

，

４５５．０５ ５３．７８％

主要系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２９

，

３５７

，

７９２．２１ ７６

，

８２０

，

３１４．００ －６１．７８％

主要系本期收回期初应收客户房款所致

预付款项

８７５

，

８８３

，

６４８．５８ １

，

８２５

，

８１５

，

１３３．６２ －５２．０３％

主要系结转至开发成本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１７８

，

２１０

，

９３０．１１ ４１９

，

０３９

，

７３８．１４ －５７．４７％

主要系本期收回项目合作款所致

存货

５

，

８２５

，

２２５

，

４２５．６３ ３

，

１７３

，

５２３

，

０８６．０９ ８３．５６％

主要系新增土地储备及项目开发建设投入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９７

，

９３０．３４ １６５

，

６１１．０３ －４０．８７％

主要系待摊费用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 １４８

，

８４７

，

１７５．１１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本期出售合营公司股权所致

在建工程

２６０

，

９８０

，

０８６．３２ １０１

，

８１９

，

６３３．６５ １５６．３２％

主要系酒店项目建设支出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７９４

，

１０１

，

５５０．３５ ６０６

，

２０２

，

２０６．８１ ３１．００％

主要系本期预售房款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９

，

６０９

，

６６６．００ １６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２７％

主要是本期支付利息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５

，

５３１

，

０４２．１５ ２４

，

２４０

，

５７６．６９ －３５．９３％

主要系期初工资余额中的工资奖金及绩效在

本期已发放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５４９

，

８４６

，

４０７．５７ １７６

，

３４１

，

０９０．３９ ２１１．８１％

主要系公司收到借款和其他往来款项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５０

，

７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２９％

主要系长期借款转入所致

长期借款

２

，

４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７４％

主要系子公司收到委托贷款及开发贷款所致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４９

，

６２６

，

３５９．１１ ３９

，

７８７

，

４４７．３２ ２４．７３％

主要系本期项目推广而增加广告宣传费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２４０

，

０２５．３９ ４６８

，

６４７．６０ －３６４．６０％

主要系本期收回上期应收账款相应冲回坏账

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１

，

１５２

，

８２４．８９ －５６４

，

６７４．３６ ３０４．１６％

主要系本期出售合营公司股权所致

营业利润

２６３

，

７２３

，

９７３．３９ ４１７

，

８５４

，

３１３．１７ －３６．８９％

主要系本期结算项目毛利率降低及销售费用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

，

０７９

，

７２０．００ ６６４

，

１４５．０１ ６２．５７％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财政奖励

营业外支出

２

，

０９３

，

１４５．９６ ５

，

１９３

，

１７４．７３ －５９．６９％

主要系公司对外捐款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７３

，

６４５

，

９０９．９０ １０５

，

３５７

，

１８７．０７ －３０．１０％

主要系本期利润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４

，

１０７

，

１６１．３３ ３０９

，

３６４

，

８２７．５０ －４０．４９％

主要系本期结算收入减少和净利润率降低所

致

少数股东权益

４

，

９５７

，

４７６．２０ －１

，

３９６

，

７３１．１２ ４５４．９３％

主要系本期合资子公司结转收入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４７７

，

８４１

，

３９１．４２

－１

，

２５２

，

５３７

，

１８０．８８

６１．８５％

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１７

，

９８７

，

４１５．２５ －８３

，

８９９

，

７６３．７５ ４０．６３％

主要系本期建造酒店支付款项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８８２

，

４８３

，

３４４．０８ ４７３

，

５０４

，

１３６．１４ ８６．３７％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

。

（

一

）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

法定承诺明确同意参与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都承诺

：

股权分置改革后

，

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

、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

履行法定

承诺义务

。

所持非流通股股份自圣方科技股票恢复上市

后首个交易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

，

在前项

规定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

二

）

新华联

控股特别承诺

：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应当支

付的股改对价均由新华联控股代为垫付

。

代为垫付后

，

该

部分非流通股股份如需上市流通

，

应当向新华联控股偿还

代为垫付的股份

，

或者取得新华联控股的书面豁免同意

。

新华联控股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圣方科技股票恢

复上市后的首个交易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０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

截至报告

期末

，

限售

股东均严

格按照上

述要求履

行了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

、

傅军

、

北京长石投资

有限公司

、

北

京合力同创

投资有限公

司

。

根据

《

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

》，

发行对象及实际控制人傅军先生作出

如下承诺

：（

一

）

新华联控股关于株洲新华联土地的承诺

：

自愿为株洲新华联药业有限公司在与株洲新华联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

《

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

议

》

项下的退款及补偿金支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即

：

若株洲新华联药业有限公司未能按该

《

补充协议

》

约定向

株洲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额退款及支付补偿金

的

，

由新华联控股负责向株洲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予以支付

。 （

二

）

新华联控股关于新华联置地及其子公司

涉及土地增值税的相关问题承诺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新华联置地及其控股子公司北京新华联伟业房地产有限

公司

、

北京新华联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北京先导华

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北京华信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已按规定预缴了土地增值税

，

并已预提了土地增值税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税务部门对上述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按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发

【

２００６

】

１８７

号

）

和

《

土地增值税

暂行条例

》

的规定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时

，

在本次评估及

盈利预测假设的条件下

，

若在扣除预缴土地增值税款及预

提土地增值税款后仍需补交的

，

则应补交的土地增值税款

由新华联控股全部承担

。 （

三

）

新华联控股

、

长石投资

、

合

力同创

、

傅军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１

、

不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圣方科技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本次重组完

成后

，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所控股的北京香格里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不再

以任何方式获取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

２

、

不从事与圣方科

技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也不以控股

经营和控股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权益的方式

从事与圣方科技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

；

３

、

在生产

、

经营和市场竞争中

，

不与圣方科技发生利益

冲突

。

在重组后的圣方科技审议是否与承诺人存在同业

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

，

承诺人承诺

，

将按有关规定

进行回避

，

不参与表决

。

４

、

如圣方科技认定承诺人或其控

股

、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公司存

在同业竞争

，

则承诺人将在圣方科技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

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

如圣方科技进一

步提出受让请求

，

则承诺人应无条件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

优先转让给公司

。

５

、

若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

，

则应对圣方

科技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做出及时和足额的赔偿

。 （

四

）

新

华联控股

、

傅军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１

、

本次重组完

成后

，

承诺人将继续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圣

方科技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

利

，

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的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表决时

，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２

、

本次重组完成

后

，

承诺人与圣方科技之间将尽量减少和避免关联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

，

保证按市场化

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

，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保证不

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圣方科技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承

诺人和圣方科技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

约定及安排

，

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

、

在市场同等竞

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

３

、

由于湖

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新华联置地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较大

，

为切实减少重组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

易

，

避免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利用关联交易侵害圣方科

技利益

，

本次重组完成后三年内

，

承诺人将其所持湖南新

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权转让给圣方科技

，

如果收

购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控股权的相关议案未获

得圣方科技董事会表决通过

（

根据

《

公司法

》

及公司章程还

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

，

如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通过

）

的

，

承诺人须自前述相关议案经圣方科技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后的否决结果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湖南

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权按市场公允价转让给

无关联的第三方

。 （

五

）

新华联控股

、

北京长石

、

合力同创

、

傅军关于保持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新华

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

、

实际控制人傅军先生承诺保证圣

方科技人员独立

、

资产独立

、

业务独立

、

财务独立

、

机构独

立

。 （

六

）

新华联控股

、

傅军关于遵守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及

关联方资金往来规定的承诺

：

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与圣方科技的资金往来将严格遵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

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

）

及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

的规定

，

规范圣方科技对外

担保行为

，

不违规占用圣方科技的资金

。

截至报告

期末

，

上述

承诺仍在

履行过程

中

，

不存在

违背承诺

事项的情

形

。

除此

之外

，

其他

承诺事项

已履行完

毕

。

资产置换

时所作承

诺

不适用

发行时所

作承诺

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

、

科瑞

集团有限公

司

、

泛海能源

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

巨人投

资有限公司

、

北京长石投

资有限公司

、

北京合力同

创投资有限公

司

。

承诺自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结束后

，

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

首个交易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股份

。

该锁

定期届满后

，

该等股份的交易或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

截至报告

期末

，

上述

承诺仍在

履行过程

中

，

不存在

违背承诺

事项的情

形

。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不适用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

致的同业

竞争和关

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

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

决期限

严格遵守上述各项承诺所列示的期限要求

。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

行情况

在承诺履行过程中

，

不存在违背承诺的情形

。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法务部 电话沟通 其他 观点地产网记者

了解武汉股权受让事宜

，

未提

供资料

。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证券法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一般投资者

问询公司至今未发业绩预告

的原因

，

未提供资料

。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８

日 证券法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一般投资者

了解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

，

未提

供资料

。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 证券法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一般投资者

问询年报信息相关问题

，

工作

人员进行解析

，

未提供资料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２

日 证券法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一般投资者

问询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未提供资料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４

日 证券法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一般投资者

关注公司一季度经营情况

，

未

提供资料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证券法务部 实地调研 机构 机构研究员

了解公司近期土地储备

、

战略

转型以及今年结算等情况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 证券法务部 实地调研 机构 机构研究员

了解公司项目进展情况以及

管控措施等情况

。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１

日 证券法务部 实地调研 机构 机构研究员

了解公司发展历史和公司的

战略规划等情况

。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９

日 证券法务部 实地调研 机构 机构研究员

了解公司项目进展情况以及

公司的战略规划等情况

。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０６

日 证券法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一般投资者

了解公司战略转型进军旅游

地产情况

，

以及资金状况

。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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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新华联置业有限公司

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近期，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新华联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内蒙古新华联”）拟与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银行”）签署借款合同，内蒙古新华联拟向内蒙古

银行借款

６０００

万元，贷款年利率

９．５２％

，借款期限两个月，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

届满之日起两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内蒙古新华联置业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对外担保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额度范围内审批。

二、被担保人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内蒙古新华联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

２７３

号

法定代表人：谭肃非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仅供办理资质证书，待资质证书下发后方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内蒙古新华联资产总额

８０８

，

２０４

，

６４１．１７

元，负债总额

７１０

，

７３１

，

８３３．９６

元，净资产

９７

，

４７２

，

８０７．２１

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０

元，净利润为

－２

，

５２７

，

１９２．７９

元。

股权结构：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对内蒙古新华联向内蒙古银行提用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为

６０００

万元，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内蒙古新华联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公司为其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属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内蒙古“新华联雅园”项

目目前处于施工阶段，进展顺利，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相关规定，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之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１．３１

亿元（未含本次担保额度），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４５．９０％

。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１０．２６

亿元。

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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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专

人送达等方式发给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４

人，实际

参与表决监事

４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一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新华联不

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书面审核意见，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相关财务数据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并确认《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风险管理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评价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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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电

话、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给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

参会董事

９

人。 会议由董事长傅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战略规划管理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风险管理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评价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银川新华联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拓展银川地区的业务，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拟出资壹亿元人民币成立银川新华联开发有限

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内蒙古新华联置业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近期，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新华联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新华联”）拟与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内蒙古银行”）签署借款合同，内蒙古新华联拟向内蒙古银行借款

６０００

万元，贷款年利率

９．５２％

，借款期限两个月，由

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本次对外担保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额度范围内审批。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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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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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１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书面传真、电话、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浙江省上虞经济开发区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准时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到

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陈建成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陈建成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任期与第六

届董事会一致；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范志龙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任期与第

六届董事会一致；

三、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彩萍女士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任期与第六

届董事会一致；

四、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郭晓雄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任期

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五、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杜秋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任期与第

六届董事会一致；

六、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谢俊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任期与第

六届董事会一致；

七、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严剑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任期与第

六届董事会一致；

八、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马亚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任期与

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九、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陈斌权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任期

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十、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任期与第六届

董事会一致。

审计委员会：主任黄建新，成员张志铭，严剑民

提名委员会：主任黄速建，成员黄建新，王彩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张志铭，成员黄速建，范志龙

战略决策委员会：主任陈建成，成员张志铭、范志龙、王希全、郭晓雄

十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简历：

１．

董事长陈建成先生：

１９５９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任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现任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绍兴欧力—卧龙振动

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公司董事长。

２．

副董事长范志龙先生：

１９６０

年出生，毕业于绍兴市委党校，经济师。曾任浙江省上虞市副市长，浙江省

绍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担任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卧龙置业董事、卧龙控股董事；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３．

总经理王彩萍女士：

１９６５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会计师，中共党员。 曾任上虞县娥江乡妇联主任、上虞

多速微型电机厂办公室主任、浙江卧龙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财务部长、浙江卧龙集团电机工业有限公司

董事兼财务部负责人、卧龙控股总裁助理、卧龙控股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现任卧龙置业董事、卧龙控股董

事；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４．

常务副总经理郭晓雄先生：

１９７０

年出生，毕业于浙江大学，高级工程师，曾任绍兴市经济开发区开发

建设公司副总经理，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５．

副总经理杜秋龙先生：

１９６２

年出生，毕业于杭州商学院，主修管理学，经济师，曾任浙江省上虞市大通

公司营销副总经理、浙江卧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动车事业部总经理，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６．

副总经理谢俊虎先生：

１９６２

年出生，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曾任浙江省

上虞市建筑设计院院长、上虞市城建规划设计管理站站长、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

司副总经理。

７．

财务总监严剑民先生：

１９６６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进浙江卧龙集团

公司工作，历任浙江卧龙集团公司助理会计、主办会计、财务部副经理，浙江卧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副部长兼主办会计，卧龙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长、财务总监。 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８．

董事会秘书马亚军：

１９７５

年生，中共党员，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毕业于浙江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进入卧

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曾在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财务部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任浙江卧龙家用电机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９．

证券事务代表陈斌权：

１９８２

年出生，本科学历，金融学专业。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在卧龙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担任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独立意见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聘任王彩萍女士为

公司总经理，聘任郭晓雄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杜秋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谢俊虎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聘任严剑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马亚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

董事，认为王彩萍女士、郭晓雄先生、杜秋龙先生、谢俊虎先生、严剑民先生、马亚军先生符合公司高管任职

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排除的情况，

相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董事会的聘任决议。

特此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黄速建 张志铭 黄建新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３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 ４２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

由陈体引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体引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任期

与第六届监事会一致。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

三、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书面审核意见》；

（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３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

４

）因此，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

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附件：

陈体引先生：

１９５７

年出生，大专学历，助理经济师，中共党员。

１９７９

年参加工作，曾任上虞联丰玻璃钢厂

销售科副科长，上虞多速微型电机厂副厂长、厂长，浙江卧龙集团公司副监事长、供应部部长、审计室主任；

现任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等。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３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４０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集和出席情况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

○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人民西路

１８０１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

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３

名，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股份

３７０

，

４７８

，

５８３

股，占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

５１．０９％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

建成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按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与独立董事共九名 （选举时董事与独立董事按章程

规定实行分开投票），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１

、选举陈建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３７０

，

４７８

，

５８３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大会通过

该议案。

２

、选举范志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３７０

，

４７８

，

５８３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大会通过

该议案。

３

、选举王彩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３７０

，

４７８

，

５８３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大会通过

该议案。

４

、选举王希全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３７０

，

４７８

，

５８３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大会通过

该议案。

５

、选举郭晓雄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３７０

，

４７８

，

５８３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大会通过

该议案。

６

、选举严剑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３７０

，

４７８

，

５８３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大会通过

该议案。

７

、选举黄速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７０

，

４７８

，

５８３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大会通过

该议案。

８

、选举张志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７０

，

４７８

，

５８３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大会通过

该议案。

９

、选举黄建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７０

，

４７８

，

５８３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大会通过

该议案。

（二）以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１

、选举陈体引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３７０

，

４７８

，

５８３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大会通过

该议案。

２

、选举方君仙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３７０

，

４７８

，

５８３

股同意，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大会通过

该议案。

另：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孙慧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职工监事。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

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二

○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